
五、服务承诺书

致：封丘县黄德镇人民政府（采购人）

我方保证按以下承诺内容认真履行合同，如有违反，我方愿意接受相应处罚或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磋商供应商根据磋商文件要求和自身实际情况做出承诺：

（一）对本工程建筑材料质量的承诺

为加强本公司在建建筑工地进场原材料的管理，强化质量监控，完善材料使用的行为规范，确实保证

工程质量，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法规、标准，特制定本承诺书：

1、施工工地使用原材料具备合格证、检测报告外还必须抽样送检测中心复验合格后方准使用。

2、抽样时必须三方（建设方、监理方、施工队人员）同时进行取样、送样进行检测。

3、上述规定必须复验的原材料而未进行复验即使用的，每发现一次处罚本公司1000元以上2000元以

下。并暂停施工，待复验合格后方可复工。

4、材料必须经检验、复验后才准使用，如在实际施工以次冲好、或者随意使用其它型号、规格的材

料，一经发现除责令必须更换为原样品相同的原材料、半成品外，处以本公司该分部分次造价的1%-2%

罚款。

5、对于发现不合格材料、半成品、设备造成工程缺陷、事故的，处坚决返工重做外，处以本公司2000

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对本工程质保期内及质保期外的承诺

1、保修期内的服务承诺：

自工程交付之日起，我方的工程保修工作也随即展开，在工程保修期间，业主通知我方负责某项任务

的维修时，我方将会认真听从甲方相关人员的指挥和调度，做到服务周到，保证工程维修的质量及效

果。我公司将依据保修合同，本着“为业主服务，向业主负责，让业主满意”的宗旨，以认真的态度、

合理的措施、迅速的行动和优质的服务来回报业主，尽量满足业主的需要，及时为业主排忧解难。

2、保修期外的服务承诺：

保修期过后我公司仍将按照保修期内的服务标准一如既往的对本工程实行回访维修服务，如有更换零

配件，按零配件的成本价提供，让业主得到优惠和实惠。

（三）对工程质量、工期、安全文明及连续施工的承诺

1、我方承诺工程质量能达到国家及行业部门的质量验收标准。

2、保证工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根据我公司技术和管理水平，科学施工，确保在招标文件要求的

总工期内完成本工程。我单位保证，若不能按期完工，招标单位有权对我单位进行罚款，且每拖延一

天扣除工程款1000元。

3、我方承诺设立完善的安全保障制度，保证工程中无重大责任事故，无人身伤亡事故。

4、如我单位中标，为本工程设立专项资金，甲方资金暂不到位时，我方承诺保证连续施工，并且保

证在法定节假日等时间段能够连续施工。

（四）保证农民工工资不拖欠的承诺



承诺在本次工程施工中严格按照相关的的规定，认真做好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和履行情况，依法与招

用的农民工建立劳动合同关系，依法按劳动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保证不拖欠或克扣农

民工工资。

对环境保护及周边施工环境协调承诺

1、建立环境保护管理小组，由项目经理主管，成员由专业骨干组成，做好日常环境管理，并建立环

保管理资料，建立健全环境工作管理条例。

2、施工期间噪声的防治措施

现场施工噪声主要来自施工机械，为了能有效地降低施工噪声，应从以下几点着手：

（1）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以使施工噪声符合国家环保局颁发的《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GB12523)

要求。土石方施工阶段的噪声限值为：昼间70dB，夜间55dB。

（2）在可供选择的施工方案中尽可能选用噪音小的施工工艺和施工机械。

（3）将噪音较大的机械设备布置在远离施工红线的位置，减少噪音对施工红线外的影响。

针对本工程作出的其他承诺

1、免费维修时间

工程交付前，公司负责管理和维护，移交后公司承担缺陷责任期内的缺陷修复工作。

2、解决质量或操作问题的响应时间、解决问题时间

在工程保修期间，我方保证24小时内响应，48小时内派人赶到现场排除故障维修，并承担发生的运输、

安装、检测的全部费用。

3、如果在工程移交时尚有部分工程需在保修期内完成，公司负责该未完工程的维护工作，直到完工

后办理移交手续为止。

4、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施工具体条件，我方在确保工程的前提下，为建设单位及监理单位人员无偿

提供食宿条件。

5、我方保证不更换拟派项目经理及项目部成员，保证项目部成员在施工中保持稳定。

以上内容必须如实、详细填写，如表格不足可自行添加。

磋商供应商：河南豫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电子签章)

日期： 2026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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